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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常文钰

在投资公司工作的他不甘于一
辈子只做个交易员，在未经国家有关
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开设交易室
用于操作美股交易，并在全国范围内
发展从事美股交易的交易室。

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日前，法院对该案作出一
审判决，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判处
被告人周某等 7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二年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不等的刑罚，各并处罚金 6 万元
至 18 万元不等；判处王某等 7 名被告
人单处罚金 2 万元至 3 万元不等；以
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洗钱罪，数罪
并罚，判处被告人孟某有期徒刑一年
十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9 万元。
退缴、扣押在案各被告人违法所得共
计 1673 万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私设交易室操作美股交易

2013 年 7 月，大专刚毕业的周某
来到淄博某投资公司上班，从事美股
交易工作。进入投资交易市场后，周
某立刻被美股交易背后的巨大利益
吸 引 。他 不 甘 于 一 辈 子 只 做 个 交 易
员，于是从 2014 年至 2016 年，他在山
东潍坊、福建厦门等地辗转学习美股
交易，梦想有一天能飞黄腾达。

2017 年 8 月，积累了一定资金的
周某出资成立了青岛某科技有限公
司，并与境外证券交易机构联系，获
取了美股交易账号。在未经国家有关
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周某擅自在青岛
市软件园出租房内开设交易室用于
操作美股交易，由此开始实施设想的

“炒美股、赚大钱”完美计划。
周某以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为

从事美股交易的“总部”，聘请程某为
“总部”业务经理，孟某为“总部”财务
负责人，孙某负责风险控制。在未经
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他们在
全国范围内发展从事美股交易的交
易室，交易室分布在山东淄博、泰安，
福建厦门等地。各交易室负责人使用

“总部”提供的美股交易账号，在当地
交易美股，同时也为他人提供交易场
所、设备、软件、交易账号，组织他人
在交易室进行美股交易，并收取手续

费，从交易客户的盈利和交易手续费
中抽取佣金提成，并将提成转化为保
证金转入境外的券商账户。

2022 年 3 月，经相关人员报案，
周某等人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进行美
股交易的犯罪事实被挖出。经查，从
2017 年 8 月至案发，青岛某科技有限
公司向境外证券交易机构交付保证
金合计人民币 1134 万余元，收入累计
折合人民币 1334 万余元。

非法经营罪还是擅自设立
金融机构罪

2022 年 11 月 ，公 安 机 关 以 周 某
等 15 名犯罪嫌疑人涉嫌非法经营罪
移送临淄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为了准确指控犯罪，临淄区检察
院会同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一起来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
局，向专业人员请教美股的交易知识
和相关金融行业管理规定，共同研
判案情。

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美
股”性质，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
属于非法经营罪中“买卖进出口许
可 证 …… 或 者 批 准 文 件 的 ” 行 为 、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
营证券……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
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或者“其
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
为”展开讨论，并逐一论证。

与会人员认为，本案中，各交易
室的交易员（操盘手）炒美股的行为
本身不是犯罪行为。交易员就是常说
的“股民”，即证券法中的“投资者”。
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将美股列为
限制、禁止交易的对象。美股既不是
专营、专卖物品，也不是限制、禁止交
易的物品，因此不是非法经营罪的管
制对象。而且本案中，各交易员都是
直接操作美股交易，并未委托本案犯
罪嫌疑人或者交易室代为操作，所以
周 某 等 人 的 行 为 不 是 经 营“ 经 纪 业
务”，不符合刑法中的非法经营行为。

那么，周某等人的行为是否涉嫌
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检察官听取各
方意见后认为，本案中，周某等人设
立的公司及分支机构中的交易室，虽
然名叫交易室，但提供的服务属于证
券交易所的功能，可以为交易员提供
场所、电脑、软件等服务，从交易员的
盈 利 中 抽 取 提 成 ，有 的 还 收 取 手 续
费，其经营方式符合证券法中关于证
券交易所的特征。周某等人违法成立
实际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公司及分
支机构中的交易室，符合擅自设立金
融机构罪的构成特征。

针对难点问题引导补充侦查

针对案件其他定性难点，承办
检 察 官 制 定 了 详 细 的 补 充 侦 查 提
纲，列出补充侦查意见，引导侦查
人员调查取证。

周某等人设立的公司及分支机
构是否达到了威胁金融安全、破坏金
融秩序的危害程度？由于金融机构从
事的业务在社会经济中承担着特殊
功能，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金融
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
以刑法将单纯设立金融机构的行为
直接认定为犯罪，但在情节上还需认
定是否对金融安全产生严重的危险。
经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周某等人设立
的公司及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分支
机构 49 个，均从事为他人提供交易场
所、设备、软件、交易账号，组织他人
在其交易室从事美股交易的业务，运
营模式成熟，且非法运营时间长，组
织人员众多，规模较大，违法所得数
额高达人民币 1334 万余元，严重威胁
了金融安全，破坏了金融秩序，影响

了社会稳定。
此外，周某为了完全控制公司，

在成立公司时，就安排其妻子孟某在
公司占股 25%，并担任公司财务负责
人。在实际经营中，孟某将各地交易
室负责人的收益提成转化为保证金，
转至境外的券商账户。这些资金属于
犯罪所得，其上游的擅自设立金融机
构犯罪是破坏金融秩序类犯罪，系洗
钱罪的上游犯罪。孟某将犯罪所得跨
境转移的行为，涉嫌洗钱罪。

同时，检察官还通过实地勘查案
发现场，模拟交易室运营模式，查清
了犯罪数额。临淄区检察院向淄博市
检察院汇报后，上级部门组织专家论
证会，邀请侦查人员、金融专家和金
融业从业人员、经济犯罪检察人才库
成员参加，最终与会人员一致认可检
察机关的案件定性意见。

经审查，临淄区检察院以周某等
14 人涉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孟某
涉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洗钱罪提
起公诉。该院还通过释法说理，促使
15 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日
前，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未经批准设机构炒美股赚提成
淄博临淄：办理一起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案

普法小贴士

金融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种机构和人员参与其中，因此必须形成
一定的法律秩序。不经批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必然影响国家金融方针政策
和信贷计划等的贯彻实施，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发
展。刑法第 174 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
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本报讯（通讯员王擅文） “无数细小颗粒被风卷起，漫天的粉尘进入眼
睛鼻子，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会不由自主地咳嗽、流泪。”这是此前上海市某
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周遭的环境情况。然而，在相关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后，该公司却迟迟未履行，还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经青浦区检察院积极
开展行政争议化解工作，各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日前，该院对该公司开展
云端“回头看”活动，确认厂房已改造完毕，再无此前粉尘漫天的状况。

2022 年 6 月，青浦区检察院收到某公司关于开展行政争议化解工作的
申请，该公司认为相关职能部门在执法中存在问题，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
督。该院立即开展调查，经初步了解，2021 年 5 月，相关职能部门发现该
公司在从事生物质颗粒燃料加工过程中，未建成、验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
护设施即投入生产，造成粉尘漫天的环境污染现象。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公
司作出罚款 43 万元的处罚决定，但该公司迟迟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相关
职能部门遂于 2021 年 12 月向青浦区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于 2022 年 1 月作
出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执行。但该公司却坚持认为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
处罚决定及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存在错误，于是向检察机关申请行政检察
监督。

承办检察官第一时间调阅卷宗，与相关职能部门、法院沟通。经调查发
现，该公司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加工项目于 2020 年 5 月正式投入生产，原料为废
木材。加工原理为将木材破碎、筛分，处理成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随后进行
挤压、成型、出货。但该生产线上仅安装了集气罩，未配套粉尘处理设施，因
此不可避免地导致粉尘漫天飞扬，不但造成周围环境视线受阻、植被河流可
能性污染，还容易被生产工人吸入，对身体造成损害。

承办检察官通过实地走访及调取现场监控录像、照片，发现所有设备上
都蒙着厚厚的粉尘，环境情况堪忧。承办检察官认为，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
处罚决定及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并无不当，该公司的监督申请于法无据。但
该公司提出自身缴纳全部罚款存在困难，这一情况经调查核实属实。

为充分维护中小企业健康运营，青浦区检察院于 2022 年 7 月召开听证会，
为企业和行政机关、法院搭建沟通桥梁，并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参加。
经讨论，听证员支持涉案企业以分期付款形式缴纳罚款。该公司代表当场表
示：“这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压力，我们也将深刻反思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如何兼
顾生产效率及环境保护。”

听证会后，该公司立即着手对厂房进行改造，完善粉尘处理设施，确保不
再造成粉尘污染。

不支持监督申请≠放任企业“带病”运营

本报讯（记者 张 吟 丰 通讯员 谭 华
钰） 一人毒杀别人饲养的狗，并将“毒狗
肉”进行贩卖；另一人明知是被毒杀的狗，
仍然进行收购，还将“毒狗肉”销售至多家
餐馆，变成消费者餐桌上的菜肴。日前，经
湖南省古丈县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法院以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被告
人杨某、张某有期徒刑三年，各并处罚金 5
万元，追缴违法所得，并判处张某支付惩罚
性赔偿金 60 万元，杨某对其中 49.23 万元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禁止张某自刑罚执行完

毕之日起 3 年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
活动。同时，两名被告人还须在市级新闻媒
体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杨某先后在
古丈县、永顺县、凤凰县等地毒杀、盗窃他
人饲养的土狗数十只，并销售给张某，非法
获利 4.9 万余元。张某在明知狗是被毒杀、
盗窃来的情况下，仍然对狗肉进行低价收
购，并将“毒狗肉”销售至古丈县、吉首市多
家餐馆，销售金额达 6 万元。2021 年 12 月 30
日，杨某在古丈县某乡镇毒杀一只土狗后，
在返程路上被古丈县公安局民警现场抓
获，并被依法扣押了作案工具。经鉴定，杨
某使用的毒杀工具中含有氯化琥珀胆碱成
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禁止在食品中添加。

2022 年 9 月，古丈县公
安局将案件移送古丈县检
察院审查起诉。该院经审
查认为，杨某、张某二人为
牟取非法利益，明知是被
毒死的狗，仍销售给消费
者食用，其行为已涉嫌销
售有毒食品罪，并且该行为
对众多不特定的消费者造
成了潜在食品安全风险，侵
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二人
在依法承担刑事、民事责
任的同时，还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2022年 11月，古丈县检察院对杨某、张

某销售有毒食品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日前，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一人四处毒狗偷狗 一人收购转卖餐馆
二人被判销售有毒食品罪并承担十倍惩罚性赔偿

办案检察官查阅案件相关证据材料。

姚雯/漫画

本报讯（通讯员梁高峰 胡曼 黄雷平） 近日，山西某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顺利拿到了土地流转手续，下一步再和每户农民协商土地置换流转问题，
达到把土地连片的要求，这起历时十余年的土地流转遗留问题就圆满解决
了。山西省运城市检察院通过反复协调、纠正行政违法、召开听证会等方
式，成功化解了这起行政争议“骨头案”。

2012 年，山西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运城市盐湖区某乡建设“千亩农
业科技示范园”，但第三期项目因土地流转问题受阻。2013 年 12 月，该公司
与乡政府就第三期项目的土地流转问题形成会议纪要。后经乡政府协调，
某村村委会与农户签订了 48 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共流转土地
120.78 亩，但流转土地并不连片，导致第三期项目未能完成，该公司也未获
得财政补助资金。

2015 年 5 月，该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诉请返还土地款 300 余
万元，赔偿损失 430 余万元。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审后，法
院判决某乡政府赔偿该公司直接经济损失 30 余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该公司仍不服，向山西省高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同样被驳回。

2022 年 4 月，该公司向运城市检察院申请监督。运城市检察院审查后认
为，本案具有行政争议化解的可能性及现实必要性，立即成立工作专班研
究化解方案。该院多次派员到现场对土地流转情况进行勘查，倾听该公司
诉求，并走访某乡政府，找到了矛盾症结。检察官初步查明，乡政府在土
地流转过程中的确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十余年间，由于乡政府相关负责人
数次易人，该公司诉求未能得到及时处理。

了解矛盾症结后，检察官一方面做好公司负责人的思想工作，阐明其
提出的行政赔偿数额超出法定范围，并表示可以协调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取
得了公司负责人的认可。另一方面，检察官告知某乡政府负责人，此前乡政府
参与土地流转存在违法行为导致该公司第三期项目土地未能成片流转，尽管
问题并非本届乡政府直接造成，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也是应尽义务。某乡政府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为尽快解决问题，2022 年 9 月，运城市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人
民监督员、人大代表、律师、工商联代表、政府工作人员等参与听证。在
多方努力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某乡政府同意协调解决好土地流转遗留
问题，把第三期流转土地连成片，继续服务企业后续发展；该公司同意放
弃行政赔偿，并自愿撤回监督申请。

听证会后，为督促案件办理，检察官多次赴某乡政府与负责人沟通，
并赴现场对土地流转情况进行勘查。日前，在检察机关的见证下，乡政府
承诺完善相关土地流转手续并书写了情况说明，申请人当面撤回了监督申
请，检察机关最后对本案作了终结审查处理。这起历时十余年的行政争议
终于顺利化解。

十余年土地流转遗留问题解决了

化解行政争议“骨头案”
能动检察“四两拨千斤”


